共青团江苏省委
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团苏委联〔2014〕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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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4年从全省高校选派团干部

和青年教师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的通知

各市团委、教育工委（局），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团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2014年从全国高校选派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的通知》（中青联发〔2014〕17号）要求，更好地在高校深化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同时进一步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共青团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决定2014年继续从全省高校（含民办学院、独立学院）中选派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县级团委开展为期一年的挂职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派工作的总体安排

1．名额分配：按照通知要求，我省须选派5人左右参加全国层面的新疆项目到新疆县级团委挂职，同时选派部分同志到省内县级团委挂职。全省每个省部属高校（含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市属高校）可推荐1名挂职人选，确有需要的经与团省委学校部沟通后可推荐2名。团省委、省教育工委根据各高校推荐情况，结合挂职需求确定挂职干部人选。

关于选派干部到新疆挂职，各高校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进行推荐，并在《选派干部登记表》（见附件）“备注”栏中注明。

2．选派条件：

本次选派对象包括高校团干部和高校青年教师。

（1）参加工作一年以上； 

（2）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政治素质好，具备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作风过硬、能吃苦、有奉献精神；

（4）选派高校团干部应以科级干部为主；选派青年教师年龄应在40周岁以下（1974年8月1日后出生），并应有共青团工作或学生管理工作经历。

3．选拔办法：采取个人报名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由高校团委按照分配名额，在校内组织报名和考察工作，经学校党委组织人事部门遴选审核后报团省委，团省委统一抄送省委教育工委备案。

4．挂职岗位：选派干部挂职担任省内地级市的县（市、区）团委副书记、副省级城市的县（市、区）团委副书记或书记助理，省内挂职按照“就近就便为主、保持工作连续”的原则安排挂职岗位。到新疆挂职的团干部，拟安排在伊犁州（江苏对口援建州）的县级团委担任副书记或书记助理。

5．人员安排：各团市委要会同教育部门，及时就挂职干部选派任免等事宜向当地党委组织部门进行汇报沟通，由组织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履行选派干部的任免程序。到新疆挂职的，相关工作由团中央学校部作好统一安排。

各市要做好统筹协调，与本市的县（市、区）团委一起，主动与市属高校进行联系沟通，科学、合理地确定到本市县级团委挂职人选。

二、选派干部的工作任务

1．推动基层工作。选派干部要对县级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情况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摸清团组织的基本状况和工作开展情况，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着力推动全团重点工作在基层的落实，省内挂职干部要重点抓好团十七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和省十四次团代会、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切实推动挂职地团的工作实现新发展。

2．促进校地合作。选派干部要充分发挥本校的人才和智力优势，认真做好校地合作的桥梁纽带，努力为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规划咨询、技术支持、项目引进等力所能及的服务。要重点协助实施以科技服务乡镇为主要目标的项目，通过大学生“科技支农”社会实践、培养农村青年科技带头人、援建乡镇科技服务站等途径，促进基层现代农业发展。要着力推动校地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

3．提高综合素质。选派干部要充分利用挂职机会，深入了解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部分区域的相对落后性，切实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增强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思辨、甄别能力，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要在工作实践中了解基层的国情、社情、民情，在推动工作中提高调查研究、组织动员、沟通协调、规划实施、开拓创新等综合素质，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和社会管理工作能力。

4．锤炼优良作风。选派干部要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利用挂职契机，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青年，切实增进与普通群众的感情。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苦干实干的精神状态，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过程中锤炼作风、经受磨练、增长才干。要按照团省委“走听转办”活动要求，深入基层一线，走进青年群众，倾听青年民声，倾听青年心愿，为青年办实事，为青年解难题，进一步密切团组织与青年的关系。

三、选派工作的具体规定

1. 选派干部工作期限为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

2. 选派干部在挂职期间，由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共同管理，以接收单位为主；不再从事原岗位工作，只转党、团组织关系，人事、工资关系不变。

3. 原则上不得中断选派干部的挂职工作或对选派干部进行人员调整，确因工作变动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完成挂职任务的，须由派出单位另行安排符合条件的人员接替，并向团省委学校部备案。

4．选派干部挂职期间保留学校的职务，其职务升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福利待遇等不受影响；休假和探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符合条件的选派干部可参加公开选拔和本单位的竞争上岗。

5. 选派干部在挂职期间参加接收单位的考核。挂职期满前，由接收单位做出鉴定，派出单位进行考核。考核鉴定材料装入本人档案，作为今后安排使用的重要依据。

6. 选派干部的住宿、用餐，在符合中央、省委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由接收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派出单位可根据选派干部挂职地有关情况给予适当生活补助。
7．全国层面的新疆项目，采用校级、省级团委推荐、团中央学校部汇总协调的方式，确定派出人选。

8. 选派干部有关待遇按《关于调整江苏高校到县级团委挂职团干部有关待遇的通知》（团苏委联（2011）44号）执行。到新疆挂职的人员，各高校参照我省援疆干部的有关待遇规定执行。

四、有关工作要求

1．积极支持选派干部开展工作。各市团委、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充分认识选派工作的重要意义，扎实做好本地、本校的选派工作。各高校要切实抓好选派工作的宣传动员、选拔审核等环节工作，保证选派干部的质量；要协调安排好选派干部所承担的本职工作，确保选派干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各地、各高校要积极统筹各类资源，为选派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保障支持，并对选派干部的生活给予必要的关心。

2．加强对选派干部的教育引导。各高校要与选派干部进行个别谈话，教育和引导选派干部强化服务意识，摆正位置，不给基层添麻烦；珍惜机会，虚心向基层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广大团员青年学习，努力提高工作水平；扎实工作，多办实事，不自满，不畏难；自觉遵守纪律，搞好团结协作，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3．抓好对选派工作的督导宣传。各团市委要通过定期检查指导、召开阶段工作总结会以及建立QQ群等方式，加强对选派干部的督促和指导，促进选派干部之间的交流，及时协调解决挂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注重发现、总结优秀选派干部的先进事迹，及时予以宣传报道。各高校要充分运用所属各类媒体和其他宣传渠道，加大对选派工作的宣传。团省委、省教育工委将大力推广选派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并在挂职期满后对挂职单位和挂职干部进行评比表彰。

4．做好选派干部的选拔培训。各高校要认真做好校内宣传发动、组织报名、选拔审核、组织谈话等工作，并于7月25日前将《选派干部登记表》（见附件）报团省委学校部邮箱。8月中旬前后，团省委、省委教育工委将对选派干部进行集中培训，召开选派干部派遣工作会议，统一安排选派干部赴岗挂职。

经与各县（市、区）团委征求意见，有挂职干部需求的县（市、区）团委名单已经确定（见附件1）。各高校选派团干部的挂职地意向（每名挂职干部可填写2—3个挂职意向县级团委），请填写在《选派干部登记表》（见附件2）的“备注”栏中。
联 系 人：薛保刚、徐联全

联系电话：025—83393585、83393574

电子邮箱：83393586@163.com

附件：选派干部登记表

共青团江苏省委      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2014年7月14日

附件1

可以派遣挂职团干部的县（市、区）名单

南京市：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浦口区、栖霞区、雨花台区、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

无锡市：崇安区、南长区、北塘区、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宜兴市、无锡新区

徐州市：鼓楼区、云龙区、丰县、睢宁县、邳州市

常州市：天宁区、钟楼区、戚墅堰区、新北区、武进区、

溧阳市、金坛市

苏州市：姑苏区、昆山市、太仓市、苏州工业园区

南通市：崇川区、港闸区、海安县、如东县、启东市、如皋市、海门市、南通经济开发区

连云港市：连云区、赣榆县、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

淮安市：清河区、淮安区、淮阴区、清浦区、涟水县、洪泽县、盱眙县、金湖县、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盐城市：亭湖区、响水县、滨海县、阜宁县、射阳县、建湖县、大丰市、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扬州市：广陵区、邗江区、宝应县、仪征市、高邮市、江都区、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镇江市：京口区、润州区、丹徒区、丹阳市、扬中市、句容市

泰州市：海陵区、姜堰区、兴化市、靖江市、泰兴市

宿迁市：宿城区、宿豫区、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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